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税改订的
性质与日本的对策

——兼论 1933、1934 年度中国关税改订与棉业的关系

〔韩〕金志焕

内容提要　1933 年中国提高进口关税, 是在主权范围之内的合法措施,

并带有较强的保护关税性质。棉制品进口税率大幅度的提高, 是这一次关税

改订最明显的特征。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国民族纺织业、日本在华纺织业和日

本国内纺织业与此次关税改订的关系, 进而对中日之间围绕关税改订和棉麦

借款进行的交涉, 做了述评, 指出了 1934 年关税再改订既有财政上的原因,

更是国民政府内部对日妥协政策占支配地位的结果。

关键词　关税改订　中国棉纺织业　中日关系

1930 年中日达成的关税协定, 曾规定三年之内中国对大部分

日本产品的进口关税维持不变。三年后的 1933 年国民政府进行关

税改订, 以棉品为主大幅度提高了进口关税, 然而 1934 年却又降

低了进口关税。围绕这两次关税改订, 中日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交

涉。本文主要依据中日双方的档案、报刊史料和其他参考文献, 对

这两次关税改订的性质与日本的对策进行述评, 同时分析中国关

税改订与中国民族棉业、在华日本棉业和日本国内棉业的不同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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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纺织业的危机和关税改订之请愿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 以及“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 导致了中国棉

制品市场的萧条和产品积压①, 中国棉纺织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资

金短缺、购买力萎缩、生产相对过剩、棉纱价格不断下跌, 导致纺织

业持续萧条。② 比如 16 支数 1 包棉丝的平均价格从 1932 年初的

168 两 5 钱降到 1933 年 3 月的 137 两 7 钱 5。③

早在 1930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上, 纺织业代表便提

出, 中国每年花 2 亿多元进口棉制品, 不利于保护工商业, 坚决要

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④1932 年末, 纺织业重要人物穆藕初也向国

民政府提出救济棉业, 强调政府应从棉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出

发, 实行棉业紧急救济政策, 并且提高进口关税率。⑤ 根据上海市

棉纺织同业公会的要求, 上海市商会也于 1932 年 11 月 20 日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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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提出提高进口税率的请愿。①

在上述背景下, 上海市长吴铁城等在 1932 年 12 月的国民党

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纺织业保护案”, 主要内容是: 1. 中日

关税互惠二十二年五月满期, 亟须完全撤销; 2. 增加棉布进口税,

至少应较现行税率提高一倍。② 1933 年 1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相应提出了“中国纺织业保护案”, 议决中日关税协定满期后应完

全废除, 并提高棉纱和棉布的进口税率。③

南京当局的上述主张恰好是日本入侵长城沿线的时候提出

的, 所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

呼声。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等地的商会及国货团体指出:“(中

日) 两国互惠原以平等亲善为原则, 今日本既对华大肆侵略, 占我

东北攻榆热威胁华北, 已毫无亲善之可言, 且中日关税协定虽有互

惠之名, 而无平等之实, 故纷纷呈请政府一俟此项协定期满之后,

即行宣告无效, 不再续订。”④ 1933 年 4 月 21 日, 华商纱厂联合会

会长荣宗敬向行政院提出“纺织业救济案”, 请求提高关税。⑤ 4 月

22 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召开华商纱厂联合会以及银行、钱业、商会

等团体的代表会议, 讨论救济纺织业的方案, 决定 4 月 24 日即刻

派遣纺织业代表上访国民政府, 要求救济纺织业。4 月 25 日行政

院举行会议讨论救济纺织业的具体方案, 列席会议的华商纱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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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代表荣宗敬、聂潞生、郭顺、张则民等四人明确提出, 为了救济

纺织业, 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以后政府应立即提高棉纱布的进口

关税。①

除了利用各种机会向南京当局请愿外, 华商纱厂联合会及有

关业主还采取了某些实际措施以冀更有效地影响国民政府的关税

政策。1933 年 3 月 31 日华商纱厂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讨论纺织业

救济案, 决定实行行业紧缩。4 月 10 日, 华商纱厂联合会 80 家工

厂召开全体大会, 正式决定从 4 月 22 日起一个月间实行 23% 的

行业紧缩: 1. 自 4 月 22 日起至 5 月 21 日止各厂实行减工; 2. 停工

之日, 各厂职员薪水减半支给, 不到厂者停给; 3. 公举监察委员 3

人, 监视各厂减工状况; 4. 无论到会及未到会会员, 应一律无条件

服从本议决案。② 虽然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行业紧缩起因于经营状

况的恶化, 但正如荣宗敬所说:“如果上海的银行家不给我贷款, 我

的工厂不得不停工。那么不得不解雇工人, 那他们可能闹暴动。这

全赖银行家。”③永安纱厂总经理郭顺也表示:“如果短期间以内不

树立救济策, 民族纺织业不得不持续减工。”④ 这无疑给国民政府

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不得不制定特别对策, 由吴铁城出面向华商

纱厂联合会表示: 关于救济华商纱厂一案,“行政院令实业、外交、

财政、铁道四部会商妥善办法。惟查本市工潮, 向以五月份为多, 工

商各业, 往往于此时期发生纠纷, 本府为预防计, 迭经严禁罢工罢

课停业及一切游行示威各在案。现在前方军事倥偬, 后方治安亟关

重要。况本市华洋杂处, 反动潜滋, 万一工人受其煽动, 发生意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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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顾虑。”吴铁城要求华商纱厂联合会为维持地方治安起见,“切实

劝导各厂照常开工以维现状, 所有救济事宜, 静候中央通盘筹划,

以尽说法。”① 这次华商纱厂的行业紧缩实行了一个月, 所造成的

社会影响甚为巨大, 客观上为国民政府内部倾向于提高进口关税

的主张, 及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

二　国民政府通过关税改订案和日本的态度

1933 年 5 月中日关税互惠协定期满以后, 国民政府要提高相

应货品的进口关税, 原是预料之中的。1933 年初财政部长宋子文

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已明确指出, 中日关税协定期满后一定改订关

税率。② 孙科也表示, 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不能持续互惠关税协

定, 因而到期后将即刻宣布无效。③5 月 22 日, 国民政府公布“改订

中华民国输入税率表”, 宣布从当日起适用新税率, 关税改订以后

规定品目从 647 项增加到 672 项, 其中棉制品特别是加工棉布的

进口税率提高幅度从 50% 到 90%。④ 棉制品进口税率大幅度的提

高, 是这一次关税改订最明显的特征, 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日本方面担忧中国提高进口关税会影响日本对华出口, 尤其

是作为对华出口最大品目的棉制品将受到致命打击, 因而力图阻

止国民政府提高进口关税。1933 年 1 月末, 日本驻华公使馆便向

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了延长中日关税协定的要求。4 月 6 日, 以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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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家为主的日本工商界代表向内田外相递交的请愿书指出:

“如果中日关税协定不能维持现在水平的税率, 非常忧虑对中国贸

易的前途。”① 但是到了 1933 年 4 月底 5 月初, 日本对于中国关税

改订的忧虑一度有了转变, 认为国民政府不会在双方协定期满后

立即提高关税。1933 年 5 月 8 日在日本东京商工会议所召开的第

七次关税委员会专门研讨了中日关税改订的对策, 会议得出结论

是:“中日关税协定期满日的 5 月 16 日以后, 可能也不会大幅度地

提高关税。”② 日本媒体预测中国的关税改订将大体维持现在的税

率, 甚至有报道称:“国民政府决定了协定的满期后还持续适用

1931 年制定的现在税率, 业已通知海关当局这一事实。”③ 在华日

文报纸也发出了乐观的评论:“从各种报道来说国民政府似不实行

急激税率提高。特别因为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准备委员会也提出

关税休战案, 不能赋课高率关税。”④ 这一乐观态度一直维持到 5

月 22 日中方正式宣布实行新的关税税率。

日本方面对中国关税改订之所以会转持乐观态度, 是从即将

在当年 6 月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中心议题——讨论减轻关

税壁垒的方案以便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出发的。日方注意到, 国

民政府行政院已经宣布将派宋子文赴会, 并“以美国提交各国政府

的关税休战以及禁止提高关税为目的。”⑤ 宋子文确实也在美国宣

称:“中国主张自由贸易, 将不搞关税壁垒。中国与美国观点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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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将以和美国相同的立场出席伦敦经济会议。”① 5 月 10 日在华

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 宋子文再次表示中国经济的恢复与世界贸

易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中国完全同意关税休战案的立场。② 按照日

方的说法, 国民政府关务署曾直接告诉日本方面没有提高关税的

计划。③ 上海日本人商工业组织的“金曜会”在关税改订前夕的 5

月 16 日的机关志上还报道:“4 月 20 日新税率的草案已经确定

⋯⋯从各种情报来判断, 可以说维持现在水平的税率似的。”④ 然

而出乎日方意料, 5 月 22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以大幅度提高棉制品

进口关税为主要内容的新关税率, 而且宣布即刻实施。可以想见,

国民政府的迅速措置确实对日本朝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事实上, 中国方面 1933 年度的关税改订并非突然之举, 它是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欧美派代表宋子文直接规划的。虽然宋子文已

经于 4 月 18 日从上海出发去美国, 但提高进口关税案的大纲是宋

子文从上海出发以前就已经拟成的。宋子文出国以后, 财政部的业

务由次长李调生与邹琳等主办, 最重要事件随时通过无线电报取

得宋子文的指示。总的来说, 1933 年度的关税改订是体现宋子文

思想的措置。5 月 15 日财政部正式向行政院提出关税改订案, 经 5

月 17 日的第 357 次中央政治会议讨论, 并经立法院审议通过, 最

后公布了关税改订案。宋子文在访美期间就已向美国政府表达了

中国对于关税改订问题的方针, 就是:“5 月 16 日 3 年期限已满,

中国将提高这些产品的进口税率, 这将主要涉及到同日本关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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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棉制品、橡胶、海产物等。”① 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以及驻法公

使顾维钧、驻苏联大使颜惠庆、驻英国大使郭泰祺为参加世界经济

会议的中国代表, 并赋与缔结一切条约的全权。② 世界经济会议期

间, 宋子文跟顾维钧、颜惠庆、郭泰祺讨论了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并一致同意应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 其纲要为: 经济方面上实行对

日抵抗如下: 1. 继续并加强抵抗日货; 2. 通力合作以引导向友好国

家采购; 3. 建立消费品工业以长期取代日货。③ 他们并决定由宋子

文直接向国民政府的首脑传递这种意思。从他们对经济政策的检

讨, 也可以看出宋子文在关税改订问题上带有明显的抵御日本经

济扩张的意图, 即带有运用合法手段对侵略国日本进行限制和扩

大与欧美国家经济往来的性质, 但是这不能说就是关税修订案的

全部性质。

日本则十分敏感地把国民政府的关税改订仅仅归之于是“抵

抗日本的经济措置及迎合美国的行为”④, 因而向国民政府方面提

出了一系列抗议交涉。5 月 29 日,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日高访晤中

国外交部次长徐谟时, 指责中方提高进口关税将给日本对华贸易

带来严重影响, 要求中国政府“确实反省”。徐谟辩称受到中国提高

关税影响的还有日本之外的英国等国家, 但并没有哪个国家对中

国政府此举提出反对。日高则强调, 日本产品受此次提高关税的打

击最大。5 月 30 日, 日高又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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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同样的抗议。彭学沛从三个方面解释了中方提高进口关税的

原因: 1. 目前中国中方财政财政状况极其窘迫; 2. 政府为救济江浙

破产之棉业丝业所举借的公债, 需要从进口税中获得担保; 3. 在银

价下跌、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 提高关税也是财政上必要之举

措。①5 月 31 日日本公使有吉明向国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 要求即

刻降低关税:“1. 虽然这次关税改订根据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不过

事先没有任何的预告从公布日即刻实施, 真是不顾国际惯例及国

际道义的不正当的措置。2. 由于过分的提高关税, 有的日本制品提

高率达到 70%。这么高税率的适用可能破坏中日贸易的基础。3.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主张这次提高关税的目的在救济财政困难, 不

过这种大幅度的提高可引起进口的障碍, 却会减少国库收入。4. 有

鉴于此, 要求国民政府降低新税率。”② 对于日本的抗议, 国民政府

即刻发表声明:“中日关税协定已于五月十六日期满失效, 我国对

征收关税, 有自主之权, 日本无权过问, 且我国征收日货之税率, 与

征收其他各国货物之税率, 完全相等。日政府之抗议显属无理。”③

6 月 4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再次表明没有改变税率的立场。④

6 月 1 日, 日本驻华公使馆堀内书记官向中国关务署署长沈叔玉

指出: 中国新关税专门针对日本货品实行差别税率, 可说是一种背

信弃义的行为, 对日本国民的心理乃至两国关系的改善都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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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 中国政府应考虑采取缓和的措施。①6 月 8 日, 日本公使

有吉明会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再度抗议中国提高关税,

指责中国新关税率对日本货品实行差别待遇, 将使日本贸易蒙受

极大影响, 这一举措与要求废除关税壁垒的世界舆论背道而驰。汪

则强调中方系出于保护国内工商业和增加税收目的, 而不得不提

高关税的。②应当指出的是, 1933 年 5 月中国的关税改订说到底属

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 他国无权加以干涉。联系到不久前日本军队

向中国长城线的侵略扩张, 并迫使中方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

定》, 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关税改订问题上频频向中方施加压力, 也

就十分明显地成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了。

三　1933 年度中国关税改订的性质

如上所述, 中国官方在向日本解释改订关税的原因时, 提到了

保护性关税和财政性关税这两重性质。下面拟从分析日本对华棉

纺织业入手, 考察 1933 年 5 月中国关税改订的基本性质。

30 年代日本出口中国的棉布大部分是加工棉布。20 年代日本

从英国手中夺取了中国高级棉制品市场, 但随着中国兼营织布业

的发展, 从日本进口的中下级棉制品在同中国棉制品的竞争中陷

于困境。因此, 日本纺织业勉强转换为高级棉制品的生产, 避免跟

中国纺织业的竞争, 以此来维持一部分市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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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可以分为本色棉布和加工棉布, 前者一般属于下级品, 后

者一般属于中上级品。为了把握日本对华出口棉制品的品级变化

情况见下表:

(单位: 千海关两) ①

品目及年代 1919 1924 1930

本色棉布 38722 32688 17714

加工棉布 45372 45959 78527

其他合计 86083 80309 100787

由上可知,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棉布中, 下级品本色棉布呈现衰

退, 反而中上级的加工棉布不断增大, 占居了主导的地位。

对于日本政府的抗议, 国民政府说明提高关税是“为了打开财

政困难的不可避免的措施”,“我国增高税率, 全基于经济困难之基

本原则。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日军侵占我四省领土, 寝假而将各

该省之关盐邮各权完全劫夺, 使我国财政收入, 蒙受极大之影响

⋯⋯我国因救济财政困难, 而增加税率, 既具此不得已之苦衷, 自

非他国所得干涉, 故日本如对我抗议, 决予驳斥”。② 国民政府财政

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是伪满洲国的建立导致东北市场的丧

失, 所以国民政府对日本抗议的答复具有正当性, 即强调了关税的

财政性质。

然而, 对于国民政府提高进口关税实际上能否达到增加财政

收入的结果, 当时便不断有否定的意见。国民政府的某要人在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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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订以前就提出:“过分提高关税壁垒, 不但增加消费者的负担而

且也有促进走私的忧虑。因此现在的输入税率当中某种项目却过

度高, 反而有需要降低的必要性。”①实行新税率初始, 1933 年 5 月

27 日的英文字林西报发表评论称:“若图谋税收的增加, 效果还不

确实。因为进口的减少和税收的增加互相有矛盾关系。”② 1933 年

12 月, 出任财政部长不久的孔祥熙就向报界谈到, 因为走私减少

进口数量, 现在考虑重新调整关税。③ 事实上, 国民政府大幅度提

高棉制品以及轻工业制品的关税, 确实引起了走私大量增加、进口

绝对量和进口税收入的减少。中国有关年份进口总额和进口税收

入如下表: ④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进口额

(千关两)
1309756 1433489 1049247 863650 606687

进口税

收入 (元)
211639119 314686596 236291686 265610812 260215093

因此, 国民政府 1933 年 5 月关税改订的基本性质, 在于关税

的保护作用, 而不是财政作用。具体言之, 提高棉制品的进口税率

反映了中国纺织业界希望通过实行保护性关税以发展中国棉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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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那么, 究竟如何看待 1933 年关税改订对中国国内棉纺织业的

作用呢?如上所说, 提高关税的特征主要包括棉制品进口关税的大

幅度提高, 特别是加工棉布进口税率的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国民政

府为何大幅度提高加工棉布的进口税率?

日本学者久保亨指出: 棉布进口关税的提高基本上反映了产

业资本家们实施保护关税的要求, 进而言之,“为了扩大棉纱市场

诱导棉布加工业的发展, 从而促使纺织工厂兼营织布以及棉布加

工”。①

首先来看一下纺织工厂里兼营织布及加工部门兼营的发展情

况。1930 年, 81 家民族纺织工厂中 32 家具有动力织机的设备, 而

到 1935 年, 95 家工厂中 47 家具有动力织机的设备。并且兼营织

布的工厂还扩充了染色等设备。② 当 1934 年关税再改订时, 上海

市商会反对降低加工棉布的进口税率, 财政部长孔祥熙回答说:

“新税则所减棉丝等数类进口税, 谓为影响国产, 未免似近过虑

⋯⋯新税则所减布疋税, 与国内纺织业无甚影响。”③ 对孔祥熙的

答复也可作如下理解: 提高税率引起的加工棉布的进口减少对国

内棉业的保护作用不大。民族纺织工厂生产兼营织布的主要产品

大多是中下级棉布。使用的大部分是粗纱, 通过提高加工棉布的关

税率直接促进民族纺织加工业, 高级棉纱的迅速生产, 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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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太大。加工棉布进口的减少引起发展的不是兼营织布的民

族纺织工厂, 而是比纺织工厂规模更小的中小棉布加工工场。专门

从事棉布加工业的中小工场的中心地就是上海, 1935 年全国大约

500 家的染色工厂中 60% 集中在这里。这是中小棉布加工工厂关

税提高的结果。① 严中平在论及 1933 年度的提高关税效果以及棉

布加工业的发展时也指出:“观感所及, 我们确信, 1932 年后所增

设之小规模机器染织工业与针织厂极多, 尤以上海及京沪沿线各

城市为然。”②

要进一步探究 1933 年关税改订所具有的保护关税的性质, 还

得分析关税改订与在华外资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纺织业当中占有

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日本在华纺织业 (以下简称为在华纺)的关系。

先看看日本本土纺织业的态度。因为中国进口的棉布大部分

是日本生产的, 所以日本与棉业有关的阶层把中国这次关税改订

视为排日关税而激烈反对。日本纺织联合会、大阪棉布商同盟会以

及输出棉纱布同业会联名向日本首相、外相、通产相递交请愿书,

认为中国关税改订关系到日本棉业的生存问题, 要求日本政府采

取措施加以阻止。③

再看看日本在华纺涉及的利害关系。正如中国棉业界的重要

人物穆藕初指出的:“保护关税使国内棉业有充分发展之机会⋯⋯

然实际上对于洋商在华各厂, 仍不发生影响。”④ 中国棉业界在

1932 年下半年就预料过, 1933 年度关税改订时,“在华日厂同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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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增加棉纱布之进口税, 亦未可知。”① 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总

务理事船津辰一郎在实行关税改订之前曾谈到: 希望中日关税互

惠协定不要废止, 但若“中国政府不采纳的话也没办法”。② 这是典

型的听任中国政府改订关税的态度, 与日本国内棉业界的强烈反

对态度形成鲜明的差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上村也客观地向日本

政府指出过中国关税改订的双重后果:“若中国提高关税率, 我国

进口商品可能减少。取而代之的将是国内纺织业生产的商品, 在华

纺生产商品的销售情况也会好转。”③ 中国刚实行新税率, 日本报

界就马上指出:“中国的关税改订却造成在华纺的发展机会, 在华

纺能享受关税提高的惠泽。”④ 中国大幅提高日本主要出口品加工

棉布的关税, 必定增强中国棉业的竞争力, 在华纺也能共享这种保

护, 获取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 由于伪满洲国的成立以及经济危

机的冲击, 在华纺已丧失了东北市场以及印度, 东南亚等出口市

场。对在华纺来说, 关内中国市场比以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华

纺和上村的构想是, 中国改订关税后, 日本应发展在华纺, 扩大销

路, 从而取代日本国内棉制品的对华出口。但是日本国内棉业明确

表示反对在华纺的计划。

由于关税政策以及中国纺织业的发展, 30 年代中国棉制品进

口大幅度减少。换句话说, 到了 30 年代中期中国纺织业已基本上

实现国内市场的自给, 而这种自给主要依靠民族纺织业和在华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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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①

1930 年代中国的棉制品进口状况②

年度

棉纱

进口额 (千元)
指　　数

(1930= 100)

棉布

进口额 (千元)
指　　数

(1930= 100)

1930 15636 100 153943 100

1931 6391 41 145914 95

1932 14926 96 101159 66

1933 3920 25 51792 34

1934 2939 19 24020 16

1935 2221 14 18271 12

1936 3737 24

1937 4546 29

那么国民政府又为什么没有阻止或扫除在华纺, 以使中国棉

业得到长足发展呢?除了其他因素外, 还因为在华纺是国民政府的

主要税源。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的总务理事船津辰一郎指出:“统

税的负担是在华纺牵制国民政府的重要手段, 成为发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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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① 1928 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国货调查委员会在《中国国货暂订

标准》中就表明:“外国在中国经营之工厂, 雇用我国工人并采用我

国原料者, 则其出品虽不得视为国货, 然究与完全外国货有别, 名

之参国货。”②1934 年 4 月, 国民政府颁布工业奖励法。该法第一条

声明惟本国人民所办工业始得享受此项奖励, 该法第十一条又称

凡参有外资之工业得享受本法之奖励。③ 整个 30 年代国货及参国

货约占国内棉纱布产量的 80- 90% , 实际上达到国内的自给。④所

以, 如果把 1933 年的关税改订说成是“排外”, 是狭隘地扶植中国

民族棉纺织业, 那就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

四　棉麦借款和中国关税政策的再改订

如前所述, 仅就中国关税改订本身而言, 属于中国主权范围,

日方无权干涉。然而, 在中国关税改订的同时, 宋子文在美国达成

了 5000 万美元的棉麦借款, 款额的 4ö5 用于购美棉。这为日本向

中方施加压力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是因为, 中国从美国实际获得的

是棉花和麦粉, 只有把这些产品售卖之后, 才可获得可资解决中国

经济财政困难的现款, 而美棉的消费跟日本具有密切的关系。

宋子文在公开场合否认寄望于日本在华纺购买棉麦借款的美

棉, 不过宋已于 8 月下旬请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访问在华纺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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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总务理事船津辰一郎, 请求购买棉麦借款的棉花。① 面对记者

的质问, 张公权也拼命否认这一事实。但他 9 月 18 日会见在华纺

织同业会船津辰一郎时, 也明确要求在华纺购买。②

另一方面, 1933 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加紧外交活动以实现中国

关税再改订。根据 1933 年 7 月 7 日内田外相之令, 有吉明公使命

令堀内书记官开始与国民政府的要人接触并强烈要求关税再改

订。 9 月初, 有吉明公使向内田外相报告:“根据堀内书记官的报

告, 交涉结果是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府要人同意关税的缓和。”③ 汪

精卫等人开始公开提出同情日本的主张, 表现出对关税再改订持

肯定的立场。立法院长孙科也答应日方, 如果关税再改订送呈立法

院, 将参考再改订意见。④ 日本不但接触汪精卫, 而且频频接触黄

郛以促使实现关税再改订。1933 年 9 月 6 日, 国民政府召开第三

次庐山会议, 决定:“暂时采择对日缓和政策, 避免对日正面冲突,

一任黄郛的酌办。”⑤ 26 日黄郛会见有吉公使, 在关税再改订和棉

麦借款的联系性问题上提出:“自己认为存关税再改订的必要性,

有机会将为实现关税再改订而奋斗⋯⋯售卖棉麦借款的棉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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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服宋子文的好机会。”①

当时宋子文在关税再改订问题上则持强硬反对的立场。有吉

明公使报告日本:“只有汪精卫等的努力不会实现关税问题的解

决, 需要说服宋子文。”② 的确, 没有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同意, 关税

再改订就不可能实现。正如 9 月 14 日汪精卫向有吉明谈到的, 关

于重订关税,“在立法院会议上跟宋子文讨论过这个问题, 不过因

为宋子文的反对, 似乎关税不太容易再改订”。③ 9 月 29 日国民政

府立法院召开会议, 会上汪精卫提出关税再改订的必要性。10 月 3

日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商讨关税再改订问题时, 宋子文却主张把

进口关税全面提高 3% , 还主张以关税为国民政府发行部分公债

的担保。④10 月 6 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对于日本降低关税的要求给

予了答复:“今年 5 月提高关税的理由是为了补充‘九·一八事变’

以后东北税收的损失, 没有任何政治的背景。虽然日本现在要求降

低关税,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⑤ 一度寄望国民政府降低高关税

似乎毫无可能。

此后, 宋子文与汪精卫在日方人士面前都针锋相对地公开表

示了在关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10 月 7 日, 日本特使杉村阳太郎

访问宋子文, 讨论中日两国关系问题。宋子文要求在华纺购买棉麦

借款项下棉花, 杉村则要求宋子文降低关税, 宋子文回答说:“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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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实施以后还没过几个月, 如果现在即时改订的话, 如何向国民交

待?”事实上给予了否定。杉村则表示没有日本政府的协调在华纺

不可能购买借款棉花。① 与此相对应的, 10 月 10 日有吉明与汪精

卫讨论关税问题时, 有吉公使再次强调, 为了改善中日关系, 需要

关税再改订。汪精卫告诉有吉明:“虽然自己竭尽全力解决关税问

题, 宋子文一派掌握财政问题的全权。这些人不但反对降低关税,

主张关税再改订时, 反而要提高现在的税率。”② 汪精卫还说“棉麦

借款不能顺利地利用, 国民政府催促宋子文解决财政问题。所以宋

子文的苦心很明显”。③ 这实际上暗示日方利用棉麦借款问题向中

方施压。

最后, 汪精卫与宋子文的较量却以宋子文的辞职告终。1933

年 10 月 27 日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以及外交部等召开联合会

议, 讨论关税再改订问题。10 月 28 日宋子文却突然提出辞呈, 29

日国民政府即批准宋的辞职。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 11 月 1 日召开

记者招待会, 明确关税再改订的方针。④

正式决定关税再改订是在次年的南昌会议上。1934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 蒋介石、汪精卫、唐有壬、黄郛在南昌开会决议: 努力缓

和对日关系, 对关税进行再改订。4 月 18 日汪精卫在南京向有吉

明表示:“关税问题将满足日本意愿, 5 月以后可以改订。”⑤这实际

上向日方承诺, 将满足自 1933 年关税改订以后日本持续不断的再

改订关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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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 堀内访问汪精卫及唐有壬讨论关税问题。堀内提出

棉制品关税太高, 要求降低棉制品等的税率。唐有壬同意堀内要求

进行关税再改订, 而汪精卫则告知日方: 孔祥熙正在考虑日本的意

见。①

孔祥熙在 1934 年 6 月 19 日的行政院会议上提出, 关税再改

订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对外贸易。② 虽然实业部从保护民

族工业出发反对孔祥熙提出的关税改订案, 但在汪精卫和唐有壬

极力主张下, 终于确定了降低关税的方针。次日, 唐有壬便向南京

日本总领事须磨报告了中方的决定:“6 月 20 日唐有壬在绝对秘

密的前提条件下告诉我, 19 日召开的行政院会议已讨论了税率的

改订问题。财政部坚持确保税收的立场, 而实业部则坚持保护产业

的立场。不过汪精卫以及唐有壬阐明各国的抗议, 极力主张再改

订, 最终得成实现。”③

几年后中日冲突公开化之际, 有关研究者认为, 1934 年国民

政府降低进口关税是出于对日政治关系和增加收入的双重考虑,

但放弃了关税的保护本国工业的职能:“1933 年度的关税改订具

有保护关税的性质, 不过这次关税没有这种性质⋯⋯政府为了政

治及增收不得不牺牲保护政策。”④ 但从更直接的因素来看, 1934

年关税再改订主要是从对日亲善的外交角度考虑的, 是从以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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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代表的对日强硬立场的倒退。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 这种

对侵略者的妥协倒退政策有损于中国的根本利益, 因而最终被历

史所唾弃。

(金志焕, 1961 年生, 韩国高丽大学东洋史学科讲师,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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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在圣地延安》

由王云风主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出版

的《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在圣地延安》(40 万字) , 以大量的

文字和图片资料, 介绍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发展

及其生活和学习; 记述了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及其反对日

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斗争; 叙述了冈野进在延安的情况,

和聂荣臻救出日本女孩美穗子等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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